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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僱員補償保險  — 

涵蓋恐怖活動的再保險安排  

 

 

引言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就僱員補償保險設立為數 100 億元涵蓋

恐怖活動風險的財務安排（ “該財務安排 ”）。會上，當局承

諾每季就以下事宜提交報告— 

 

(a) 該財務安排的運作；  

(b) 關於在僱員補償保險市場上能否獲得承保恐怖活動

 的再保險安排的最新情況；以及  

(c) 是否有需要維持該財務安排。  

 

財務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批准以上財務安排。  

 

 

更新  

 

2.  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的有關報告，現載於以下各段。  

  

3.  本季度內參與的僱員補償保險公司的數目維持為 52

家。自二零零二年一月設立該財務安排起，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底，政府從參與的保險公司共徵收得約十九億四千萬

元的款項。該財務安排自設立以來，從未有動用過。  

 

4.  保險業界向保險業監理處（ “保監處 ”）確認市場未能

提供以協約安排 1形式的再保險安排，而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再

保險公司尚未擬在香港以協約安排形式提供僱員補償保險

業務中恐怖活動的再保險安排。  

 

                                                 
1
 協約安排是長期安排，由再保險公司為直接保險公司在年內所接受的全

部業務提供再保險，而無須個別評估各項風險。  

立法會CB(1)467/16-17(01)號文件



2 

 

5.  鑑於市場上並無提供涵蓋本地僱員補償保險中恐怖

活動風險的再保險，因此政府有需要繼續維持該財務安排。

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的動向；一俟市場再推出有關的再

保險，我們將撤銷該財務安排。  

 

 

背景  

 

6.  設立有關財務安排是用以涵蓋僱員補償保險業務所

面對的恐怖活動風險。有關財務安排使保險公司願意承保因

恐怖活動所引致而與工作有關連的傷亡個案，僱主因而可繼

續享有保險服務，而僱員便可受到保障。該財務安排的參與

純屬自願。保險公司如決定不參與該財務安排但仍欲承保僱

員補償保險，便要向保監處證明他們能夠取得其他再保險安

排，而參與該財務安排的保險公司則須向政府繳付費用，金

額定為他們在香港所承保的僱員補償保單毛保費的 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保險業監理處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